博士班研究生研究狀況調查

	一、「全國研發狀況調查」為瞭解國內各大專院校博士班研究生從事研發之狀況，敬請各單位配合填寫本問卷。

二、問卷填寫後，請務必自行影印留存，問卷填寫相關資料將儲存於本調查資料庫，以備查詢更正資料與未來調查聯繫之用。
三、問卷請於108年4月30日前填寫完畢，請儘量利用網路填卷系統或下載本問卷電子檔填寫本問卷相關資料，欲使用網路填卷系統者請至台灣經濟研究院網站http://www.tier.org.tw/上之「107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點選『大專校院問卷』填寫本問卷資料，如下載問卷表格填寫者，填寫完畢請傳回至E-mail：rd@tier.org.tw。如使用紙本回卷者請逕送  貴校研發主管部門或教務處，若逾時請逕寄台灣經濟研究院或將本問卷傳真至(02)2592-8959、(02)2586-1354。 

四、填卷上或網路使用有任何問題請洽電話：02-2586-5000轉961、962、933、965、967；或參考網路填卷系統之「問卷填寫常見問題」中之問卷填寫範例及常見問題說明。
科技部　敬啟　108年4月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學院別：                

	填表人：　　　　　　　　　，職稱：　　　　　　　
	聯絡電話：(    )-　　　　　　　　　分機：　　　　　，傳真電話：(    )-　　　　　　　　　


1.請問  貴系所是否設立博士班?  □是(請續填本表)  □否(請勿填寫本表)。
2.請問  貴單位(科、系、所)所設之博士班107年12月31日仍在學之學生人數共有             人(T) (請續填下表)，這些博士班研究生是否有獲得非屬政府補助或產學研究計畫補助且用於研發的經費?  □(1)有，來源為：                            ，金額：           萬元；


□(2)無。
	年
	類
	總人數(T)
	年齡區分(A)
	國籍區分(N)
	工作項目(%)

	
	
	
	
	( 應等於總人數(T) )
	( 應等於總人數(T) )
	( 百分比應等於100% )

	級
	別
	
	其中女性人數(F)
	小於25歲(民國83年以後)
(A1)
	25~34歲(民國73~82年)
(A2)
	35~44歲(民國63~72年)
(A3)
	45~54歲(民國53~62年)
(A4)
	55~64歲(民國43~52年)
(A5)
	65歲及以上(民國42年以前)

(A6)
	中華民國

(N1)
	大陸港澳

(N2)
	其他亞洲國家

(N3)
	美洲國家

(N4)
	歐洲國家

(N5)
	其他國家

(N6)
	博士班課程百分比
	協助系所教學百分比
	協助系所行政百分比
	屬於研究人員性質之百分比
	屬於技術人員性質之百分比
	屬於支援人員性質之百分比
	其他
(在職生含其本職工作) 
	百分比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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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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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
	非在職
	
	
	
	
	
	
	
	
	
	
	
	
	
	
	
	
	
	
	
	
	
	100

	三
	在職
	
	
	
	
	
	
	
	
	
	
	
	
	
	
	
	
	
	
	
	
	
	100

	博四
	非在職
	
	
	
	
	
	
	
	
	
	
	
	
	
	
	
	
	
	
	
	
	
	100

	及以上
	在職
	
	
	
	
	
	
	
	
	
	
	
	
	
	
	
	
	
	
	
	
	
	100



上表中如有填寫女性博士生(F)，請協助依上述填寫女性博士生(F)進行之年齡區分
	
	年
	類
	女性
	年齡區分(FA)

	
	
	
	博士生
	( 應等於女性博士生人數(F) )

	
	級
	別
	人數(F)
	小於25歲(民國83年以後)
(FA1)
	25~34歲(民國73~82年)
(FA2)
	35~44歲(民國63~72年)
(FA3)
	45~54歲(民國53~62年)
(FA4)
	55~64歲(民國43~52年)
(FA5)
	65歲及以上(民國42年以前)

(FA6)

	
	博
	非在職
	
	
	
	
	
	
	

	
	一
	在職
	
	
	
	
	
	
	

	
	博
	非在職
	
	
	
	
	
	
	

	
	二
	在職
	
	
	
	
	
	
	

	
	博
	非在職
	
	
	
	
	
	
	

	
	三
	在職
	
	
	
	
	
	
	

	
	博四
	非在職
	
	
	
	
	
	
	

	
	及以上
	在職
	
	
	
	
	
	
	


說明：1.研究人員－凡從事新知識、新產品、新製程、新方法和新系統之構思或創造之專業人員，以及相關計畫的專業管理階層均屬之。
2.技術人員－係指研發活動中，在研究人員的督導下，從事科學技術上概念與操作方法之應用性工作之人員，其主要工作需具備工程、物理與生命科學中一個或一個以上領域之技術知識與經驗。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領域中，與技術人員等同之人員是指在研究人員的督導下，執行研發相關工作者。

3.支援人員－係指在研發執行部門參與研發有關之事務性及雜項工作者，如人事、會計、秘書、事務人員及維修、機電人員等。
4.“在職”指該生”目前”除在學校讀書之外，本身有”專職”工作者(如在學校、公司、其他機構等任職)，而非以當初入學之類別。
5.“在職生”本職中之研發工作，請填寫在『其他工作百分比』中，勿填入『投入研究工作』中。

6.博士班課程百分比：指該博士生修課時間占工作項目百分比。
7.國籍－係指國民對國家的歸屬關係。若有雙重國籍者，擇一國籍項目計算即可。

（1）中華民國：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人民。目前包含設籍於臺澎金馬的所有人民，以及符合資格領取中華民國護照的無戶籍國民。

（2）大陸港澳：設籍於大陸港澳的所有人民，以及符合資格領取大陸港澳護照的無戶籍國民。

（3）其他亞洲國家：係指扣除中華民國、大陸港澳國籍，設籍於亞洲國家的所有人民，以及符合資格領取亞洲該國護照的無戶籍國民，皆歸至此類。

（4）美洲國家：設籍於美洲(包含北美洲、中南美洲)國家的所有人民，以及符合資格領取美洲該國護照的無戶籍國民。

（5）歐洲國家：設籍於歐洲國家的所有人民，以及符合資格領取歐洲該國護照的無戶籍國民。

（6）其他國家：設籍未包含在上述(1)至(5)項目中之國家，以及符合資格領取該國護照的無戶籍國民，則歸至此類。
